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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职业院校、技工院校招聘优秀高技能人才
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教育局，各相关厅局，各有关职业

院校、技工院校：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推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

展的决策部署，广开职业院校、技工院校引进优秀高技能人才渠

道，强化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，进一步提高办学水平，现就职业

院校、技工院校招聘优秀高技能人才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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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通知所指的优秀高技能人才，包括如下人员：

（一）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；

（二）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集训选手；

（三）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；

（四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高技能人才；

（五）全国技术能手；

（六）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个人；

（七）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军人；

（八）全国技能大赛优胜奖以上选手；

（九）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获奖选手（一类职业技能大赛

中获决赛单人赛项前 10 名、双人赛项前 7 名、三人赛项前 5 名）；

（十）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的高技能人才；

（十一）获得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表彰的高技能人才；

（十二）省级综合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第一名；

（十三）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军人。

二、对于优秀高技能人才，职业院校、技工院校可采取直接

考核的方式将其招聘至与所获技能奖项相关的岗位工作。招聘年

龄原则上控制在 45 周岁以下。

三、按照国家有关文件要求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建立

职业资格、职业技能等级与相应职称、学历的双向比照认定制度，

其中优秀高技能人才中的技师可认定为中级职称，高级技师可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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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为副高级职称，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可认定为正高级职称。职

业院校、技工院校可以根据需要，将其聘用到相应等级专业技术

岗位，其中技师可聘用到专业技术 10 级岗位，高级技师可聘用

到专业技术 7 级岗位，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可聘用到专业技术 4

级岗位，执行相应岗位工资，纳入职业院校、技工院校常设岗位

管理，以后实施正常的岗位等级或层级晋升。聘用到管理岗位或

者工勤技能岗位的，按现行规定执行。

四、职业院校、技工院校常设岗位已满，可以按照《山西省

事业单位特设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》申请特设岗位，用于吸纳

优秀高技能人才。

五、职业院校、技工院校招聘优秀高技能人才应当在本单位

网站、主管部门网站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方网站发布招

聘公告或招聘信息，招聘流程执行现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规定。

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西省教育厅

2024 年 1 月 2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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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4 年 1月 29 日印发


